
桃園市立大成國中 111 學年度新生資格登記審查聯 

資格登記櫃台：          登記時間：111.03.27（日）：             

壹、新生學籍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表所列資料依國小函送資料建檔列印，如有漏列或錯誤請直接以紅筆修正於旁，以利更正。 

學生姓名  畢業國小  
畢業班
級座號 

 
出生年
月日 

 

性別  身份證字號  住宅電話  

家長或 
監護人 

 與新生關係  家長/監護人手機(必填)：  

戶籍地址  

貳、新生資格登記審查應繳交文件以下欄位請家長先行填寫、勾選 

繳交文件 資料項目 說明 家長簽章 

戶籍資料 

(全戶設籍

資料) 

【繳交影本

(A4 紙張影 

印)，正本驗 

畢歸還】 

□新式(直式)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 

(須為詳細紀事版，請至戶政事務所申請) 

 ※設籍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（請參考戶口名簿說明填寫） 

桃園市市立國民中小學實施學校規模總量管

制作業要點第六點：全戶係指與父或母或直

系尊親屬（祖父母、外祖父母）或法定監護

人居住於同戶籍者。 

1. 請於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的戶籍地址、學

生姓名、家長及入籍日期用螢光筆畫記。 

2. 詳列紀事不得省略，個人紀事欄、戶長變更、

全戶動態紀事不得省略。 

3. 戶籍謄本需為 111.1.1 以後申請。 

4. 繳交之影本請列印在 A4 大小紙張。 

 

居住證明 

文件(必

繳， 

右列擇一) 

【繳交影本

(A4 紙張影 

印)，正本驗 

畢歸還】 

□ 1.房屋所有權狀正本及影本 

□ 2.110 年 5 月房屋稅單證明正本及影

本 

□ 3.房屋租賃契約證明正本及影本 

□ 4.公家機關宿舍配住證明正本及影本 

□ 5.最近一期水費、電費繳費收據正本及影

本 

□ 6.三個月內不定期家訪同意書 

□ 7.無實際居住於學區，寄居身分者。 

1. 左列證明文件(1~4 項)使用人、所有人、納稅

人或租用人等須為新生直系血親、法定監護
人，且地址須與新生戶籍地址相同。 

2. 左列第 5 項證明文件繳費人名必需為父或母、
監護人、直系血親，且地址需與新生戶籍地址
相同。 

3. 繳交之影本請列印在 A4 大小紙張。 

3. 第 6 項不定期家訪同意書可掃下方 QR Code

先行列印填寫，或於新生登記日當天於繳件櫃

台填寫。 

優先入學 

證明文件 

【繳交影本

(A4 紙張影 

印)，正本 

驗畢歸還】 

□ 低收入戶證明正本【111 年】 

□ 父、母或法定監護人持有之中度以上身心障礙手冊正本及影本 

□ 學生重大傷病卡正本及影本 

□ 父母雙亡【檢附父母之戶籍謄本保留記事欄】 

□ 親兄、姊之學生證影本-（  ）年（  ）班姓名：（          ）【需 111 學年度仍就讀本校】 

□ 鑑輔會安置公文 

□ 本校教職員工子女【檢附教職員工在職證明】 

□ 僑委會分發公文 

證明文件 

確認簽章 

收件人 

員簽章 

 □ 無以上證明文件 

叁、核定結果(以下雙線粗框欄位由校方填寫) 

居住 

事實 

□核符  

□不符—請留意本校電話

通知，至教務處領取轉介單 

審核章 

 1.本校 111 學年度學區 

2.優先入學&審查順序 

3.總量管制 Q&A 

4.不定期家訪同意書 

 
請掃描 

 

 

設籍 
日期 

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
 

流水號: «流水號» 
 

背面尚有資料，請記得翻面填寫 

 



 

肆、新生聯絡資料 

通訊地址 
□ 同戶籍地址 □如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【通訊地址可與戶籍地址不同，請填寫可收到信件的地址】 

住家電話  
緊急聯

絡人 
 稱謂  

緊急聯 

絡電話 
 

家 

 

 

長 

稱謂 姓名 出生年 教育程度 工作機構 職稱 行動電話 

父       

□ 無 □父歿 □生父 □養父 □ 繼父  □ 其他               

稱謂 姓名 出生年 教育程度 工作機構 職稱 行動電話 

母       

□ 無 □母歿 □生母 □養母 □ 繼母 □ 其他               

伍、特殊身份學生調查：以下各身份別，請確實逐一確認，若備具以下身份學生，請依說明事先準

備相關證明文件於 3 月 27 日(日)一併繳交，若非以下身份則無需繳交。 

序 身份別 說     明 

1 雙、多胞胎，同為新生 

□否 □是；(1)流水號：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

      (2)流水號：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

(請另至教務處填寫新生編班需求申請書) 

2 親兄、姐就讀本校學生 
□否 □是；(1)    年    班    號 姓名：            

      (2)    年    班    號 姓名：            

3 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 
□否 □低收入戶；□中低收入戶 

  請繳交區公所核發(中)低收入戶證明正本 

4 原住民 
□否 □是；□山地 □平地 族籍：            

      繳交之戶口名簿影本需註記該生原住民身份 

5 學生持身心障礙手冊 
□否 □是；障礙別             程度         

      請繳交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

6 家長持身心障礙手冊 
□否 □是；障礙別             程度         

      請繳交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

7 功勛或傷殘榮軍子女 □否 □是；請繳交撫卹令或公教遺族就學證明 

8 父或母為外籍或大陸籍 □否 □是；外籍人士為□父或□母；國籍：            

9 港澳生/僑生/陸籍生依親 □否 □是；學生國籍：         ，請繳交居留證影本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 

流水號：  學生姓名：  畢業學校：  畢業年班座號：  

 

※若有通過 111 年度數理資優或英語資優鑑定，請於 5/25(三)前繳交鑑定結果通知單正本至本

校。※ 

若放棄就讀本校，請沿虛線撕下，並繳回下聯 

若貴子弟放棄就讀本校，請務必填寫下列資料，並將此聯繳回本校教務處。 

【可親送、郵寄：33465 桃園市八德區忠勇街 12 號 或傳真：03-3644657】 

***若貴子弟未報到亦未告知欲轉入就讀學校，屆時將依規定通報教育部就學系統*** 

欲轉入就讀學校：            縣(市)           國中       家長簽名： 

□普通班□藝術才能班□體育班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：           


